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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粤 19破 86号之五 

申请人: 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梁智锐，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裁定受理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陈

梁永钜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后本院于 2021 年 8 月 12日裁

定宣告宇海公司破产。2022年 2 月 11日，管理人向本院提交

申请，称其制作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

请求本院裁定认可其制作的《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 

经审查查明：本案中债权人总数为 2 家，已确认债权 3

笔，总额为 1928329.83 元，其中职工债权 1 笔，税款、社保

债权 1笔，普通债权 1笔。本案中宇海公司可供分配的破产财

产总额为 254525.58元。 

管理人制作了《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具体内容为：1.破产费用合计 138963.21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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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案件受理费 2558.94元、刻印章费用 180 元、车辆停放费

用 600 元、解除税务非正常状态的罚款 1200 元、报税服务费

用 5000元、车辆拍卖应缴纳税款 31881.2元、审计费用 20000

元、管理人报酬 30543.07 元、预留费用 47000 元（含后续分

配债务人财产及办理注销手续的费用等 3000 元、预留提起追

究宇海公司有关人员责任诉讼费用 44000 元，如未提起该诉讼

则该预留诉讼费用按照本次破产财产分配顺序分配给债权

人）；2.清偿职工债权 4083.67 元，清偿比例 100%；3.清偿

税款、社保债权 7789.24 元、清偿比例为 100%；4.最后剩余

破产财产为 103689.46 元，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为 5.41%。管理

人将前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提请债权人

会议审议表决，同意分配方案的有效票数为 2 家，占享有表决

权的债权人数的 100%，其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债权额占无财

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100%，分配方案已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管理人拟订的

宇海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由债权人会议讨论表决，同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关于宇海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决议，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

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担保债权

总额的二分之一的以上，该决议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

（十）项、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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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财产分配

方案予以认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谢佳阳 

审  判  员        雷德强 

审  判  员        杨洁萍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奕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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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作出（2020）粤 19 破申 136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东莞市诚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对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宇海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其后，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作出（2020）

粤 19 破 86 号《决定书》，指定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并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作出（2020）粤 19 破 86 号之

四《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宇海公司破产。 

管理人结合宇海公司截止至报告之日可供分配的财产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拟订了《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如下： 

一、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依法有权参加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海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的债权人共计 2 户、共持有 3笔债权，涉及的债权有 3类，分别为： 

1.职工债权 1 笔，经进行职工债权公示且无职工债权人向管理人提出异议或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的职工债权数额为人民币 4,083.67 元（以下无特别说明，涉及的货币计量

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税款、社保债权 1笔，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数额为 7,889.24 元； 

3.普通债权 1笔，其中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数额为 1,916,356.92 元。 

二、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宇海公司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共计为人民币 254,525.58

元，包括： 

1. 车辆拍卖款 254,360.25 元（含税）； 

2. 管理人账户产生的利息 165.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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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和数额 

（一） 破产费用的清偿情况 

1.破产案件受理费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破产案件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

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是，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宇海公司的破产财产总额为 254,525.58 元，依据前述

规定计算得到的破产案件受理费为 2,558.94 元。最终本案受理费以人民法院出具的确认

文书数额为准。 

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以及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1）车辆停放费用 

本案中，管理人接管到宇海公司的小轿车一辆，接管到至拍卖成交期间发生停放费

用共计 600 元。前述车辆停放费用已由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垫付，故在本次分配中直

接向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支付。 

2）解除税务非正常状态的罚款 

由于宇海公司在停止经营后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 2018 年 7月 1日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1 年 6月 1 日期间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

2018 年 12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6月 30 日的个人所

得税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致使被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塘厦税务分局处以

1200 元的罚款。宇海公司需要支付前述罚款后才能恢复税务正常状态、进行纳税申报。

由于前述罚款需要在前往税局缴纳时才能确定，且税局不接受管理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

缴纳税费，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已通过现金方式垫付前述费用，故在本次分配中直

接向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支付。 

3）报税服务费用 

由于宇海公司在停止经营后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报税，根据税务机关要求，宇海公

司在缴交罚款后还需要补充申报之前未按规定申报的纳税申报表及季度财务报表，才能

恢复正常状态、进行纳税申报。对于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管理人委托东莞市德正会计

师事务所协助制作宇海公司 2018 至 2020 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季度财务报表及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每月报表和 2021 年 7月增值税报表。前述委托业

务费用为 5,000 元，本次分配中直接向东莞市德正会计师事务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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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辆拍卖应缴纳税费 

宇海公司名下车辆在拍卖成交后应缴纳增值税及附加 31,814.5 元、印花税 66.7 元，

共计 31,881.2 元。由于前述税费及附加需要在前往税局申报时才能确定，且税局不接受

管理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纳税费，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已通过现金方式垫付前述

费用，故在本次分配中直接向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清偿。 

5）审计费用 

根据债权会议对《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审计事项的报告之二》的表决结果，管

理人开展对宇海公司的审计工作。经人民法院摇珠确定委托东莞市德正会计师事务对宇

海公司进行审计，审计费用为 20,000 元。根据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和前

述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审计费用已由东莞市诚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垫付，故本次分配

中直接向东莞市诚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支付。 

6）刻章费用 

截止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案中已发生的管理、变价债务人财产费用和管理人执行

职务的费用共计 180 元，具体为管理人刻印章费用。由于前述费用发生时，管理人并未

接管到宇海公司的任何货币资产，故前述刻章费用已由管理人垫付。 

3.管理人报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和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向债权人提交的（2020）宇海破管字第 Z007 号《关于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报酬方案的报告》， 结合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宇海公司的破产财

产总额 254,525.58 元，计算得到本案的管理人报酬为 30,543.07 元。最终本案管理人报

酬以人民法院出具的确认文书数额为准。 

4.后续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以及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为确保宇海公司破产清算案分配工作及破产程序终结后的注销手续等的工作有效开

展，将宇海公司破产财产中金额为 3,000 元的款项以及宇海公司破产财产自 2021 年 5月

31 日起对应的利息予以预留，用于支付管理人账户的后续短信通知费用、分配款转账手

续费以及后续办理注销手续的费用等；如前述预留的款项不足以支付前述各项费用的，

由管理人自行补足；若前述预留的款项支付前述各项费用后仍有剩余的，则剩余部分及

产生利息均作为管理人报酬、全部支付给管理人。 

另外，就是追究宇海公司有关人员责任事宜，管理人将预留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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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44,000 元，如本次债权人会议对是否启动诉讼程序追究宇海公司有关人员责任事项的

表决“起诉”的人数或所代表的债权数额未达到表决通过的法定比例的情况下，前述预

留的诉讼费用将按照本次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分配给债权人。 

综上，宇海公司的破产费用的总额为 138,963.21 元（含预留部分、待人民法院出具

文书确认相关数额后最终确定）、清偿比例为 100%。具体详见附件 1《东莞市宇海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费用清偿分配明细表》。 

（二）破产债权的分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破产财产在

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

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

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

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基于上述规定，宇海公司破产财产总额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后，剩余可供分配数额

为 115,562.37 元，按下列顺序清偿： 

（1）第一顺序——职工债权的清偿 

宇海公司破产清算案中经公示无异议的职工债权总额为 4,083.67 元，清偿数额为

4,083.67 元、清偿比例为 100%，具体详见附件 2《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职工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2）第二顺序——社保债权的清偿 

宇海公司破产清算案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社保债权总额为 7,789.24 元，清偿数额为

7,789.24 元、清偿比例为 100%，具体详见附件 3《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社保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3）第三顺序——普通债权的清偿 

宇海公司破产清算案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总额为 1,916,356.92 元，清偿数

额为 103,689.46 元、清偿比例为 5.41%，具体详见附件 4《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案普通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四、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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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 

（一）分配方式 

本次分配以货币方式进行，具体为向债权人提供的以自身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转入

分配款项。 

（二）分配步骤 

宇海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本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认

可后，管理人将根据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三）分配提存 

债权人未受领的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

二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弃。管理人将提存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五、特别说明 

1.上述测算的清偿比例及后附分配数据与破产费用该项数据息息相关，因破产费用

部分数据目前仅为预估金额，后续尚待人民法院最终确定；在人民法院最终确定破产费

用该等数据后，管理人将按照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分配方案对相应的数据予以调

整、并报人民法院批准后对各债权人直接进行分配，就数据调整后的分配方案将不再提

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2.本次为宇海公司现有财产之分配，若其后有发现并追回可供分配之财产，管理人

将按照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分配方案、报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根据债权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对各债权人直接依法追加分配、直至分配完结，追加分配方案将不再提交债

权人会议审议。 

特此报告。 

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 年 12 月 24 日 

 

附： 

附件 1：《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费用清偿明细表》 

附件 2：《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职工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附件 3：《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社保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附件 4：《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普通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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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费用清偿明细表 
清偿比例：100% 

序号 费用名称 
清偿金额 

（人民币/元） 

1 破产案件受理费 2,558.94  

2 刻章费用 180  

3 车辆停放费用 600  

4 解除税务非正常状态的罚款 1,200  

5 报税服务费用 5,000  

6 车辆拍卖应缴纳税费 31,881.2 

7 审计费用 20,000  

8 管理人报酬 30,543.07  

9 预留费用 47,000 

合计 138,963.21 

 

注： 

1.上表第 1、8 项费用最终分配金额将以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或通知确认的金额为准。 

2.上表第 2、3、4、6 项费用共计为 33,861.20 元，该待清偿部分费用已由东莞市宇海塑

胶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即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垫付，将在本次分配中直接向广东陈梁永钜

律师事务所支付。 

3.上表第 7 项费用已由东莞市诚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垫付，将在本次分配中直接向东莞市

诚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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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职工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清偿率：100% 

 

序号 
债权人

编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类型 

经公示无异议

债权数额（人民

币/元） 

分配数额（人

民币/元） 

1 A1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

税务局塘厦税务分局 
职工债权 4,083.67 4,083.67 

合计 4,083.67 4,0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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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税务、社保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清偿率：100% 

 

序

号 

债权

人序

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类型 

经人民法院裁定确

认的债权数额 

（人民币/元） 

分配数额 

（人民币/元） 

 

1 B1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

市税务局塘厦税务

分局 

税款、社保债权 7,789.24 7,789.24 
 

合计 7,789.24 7,7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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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东莞市宇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普通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清偿率：5.41% 

 

序

号 

债权

人序

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类型 

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

的债权数额 

（人民币/元） 

分配数额 

（人民币/元） 

 

1 D1 
东莞市诚亿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 
普通债权 1,916,356.92 103,689.46 

 

合计 1,916,356.92 103,6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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